
 

114年度第三季法務部矯正署武陵外役監獄外部視察小組視察報告 

製作日期：114年10月13日 

一、委員組成                                                                 

召集人：蘇委員銘暉 

委員：葉委員鳳娟、蘇委員銘暉、李委員怡宏、劉委員晏 

二、本季視察業務概述 

1. 葉委員鳳娟訪談1名收容人（1名高齡收容人，訪談紀錄詳如附件）。 

2. 訪視戒護區內，外部視察小組專用意見箱位置(分監及外役監)。 

3. 開啟外部視察意見箱。 

4. 本次會議視察科室業務：以教化科業務為主，並可討論其他科業務。 

5. 本季視察業務執行概述： 

(一) 本小組於114年9月3日於召開114年度之第三次視察會議，於該次會議，邀請教化科進行業務簡報(簡報

詳如附件)。 

(二) 本次外部視察會議出席委員到戒護區內實地視察，並開啟外部視察專用意見箱、查看意見箱之擺放位

置是否符合函示規定並進行調整（視察相片詳如附件）。 

(三) 本季外部視察意見箱並無收容人投書反映事項。 



 

三、視察內容及處理情形 

案由 視察內容及處理情形 視察小組建議(由視察小組提出具體建議) 

一、 

收容人反

覆借提解

還所衍生

問題 

該監教化科辦理情形： 

由於本監分監係屬於接收監，主要收容刑期在 5 年

以下的受刑人，常有刑期未滿 6 月或尚在新收考核階段

之受刑人移入後，又因另案而再度借提，解還後其另案

判決確定，致常有刑期變更，故同仁須依指揮書進行更

刑、累進處遇、假釋等事項之各類變更，無形中增加同

仁之業務量。 

又近年來詐欺案件居高不下，同一收容人恐有數件

詐欺罪遭偵查起訴，而反覆更刑將增加行政業務量及戒

護管理困難。 

(一)蘇委員銘暉：因各矯正機關有其

收容標準，又武陵外役監獄地處

偏遠，為避免收容人因另案反復

借提解還，使院檢解送頻繁，消

耗司法資源甚鉅，以及降低獄政

管理、教化處遇困難，建議矯正

署針對移出收容人進行篩選，儘

可能挑選無另案收容人移監至偏

遠地區之矯正機關。 

(二)劉委員晏：建議矯正署針對移監

至武陵外役監獄的收容人，以所

在縣市及鄰近縣市之管轄院檢、

矯正機關(如台東、高雄、屏東

地區)為主。 

(三)葉委員鳳娟：由個案訪談得知，

北部地區移監至武陵外役監獄之



 

收容人，其家屬如欲辦理現場接

見，需投入相當時間及成本，建

議矯正署挑選鄰近縣市之收容人

至武陵外役監獄收容，以減少收

容人及家屬之困擾。 

二、 

獄政作業

系統辦理

情形 

該監教化科辦理情形： 

目前本監在進行教化相關業務，主要使用獄政資訊

管理系統進行登載，其涵蓋調查分類、教化、作業、戒

護、衛生、總務等各面向子系統，獄政資訊管理系統雖

常有更新程式或增加相關功能，惟仍有賴同仁對紙本資

料之建置與更新，如身分簿封面及換發指揮書，才能發

揮更好的功能。 

劉委員晏：建議矯正署針對獄政資

訊管理系統進行優化，增加作業效

率並減少人為疏失。 



 

三、 

收容人醫

療欠款問

題 

該監衛生科辦理情形： 

本監依據《監獄及看守所收容人就醫經濟困難處理

辦法》，訂定《法務部矯正署武陵外役監獄辦理收容人

醫療費用結報流程》，對於醫療衍生之費用無清償能力

並符合補助要件者，應檢具相關證明文件，申請醫療補

助，並依該名收容人保管金及勞作金金額，由本監公益

金、代收款、相關經費或作業基金收容人疾病清寒醫療

補助費用支應。 

蘇委員銘暉： 

(1) 對於收容人之醫療欠費，建議矯

正署與收容人戶籍所在地縣市政

府之社福單位聯繫，由社會救助

系統協助支付，或編列預算因

應，以避免造成矯正機關預算上

之困境。 

(2) 鑒於花東地區醫療資源不足，又

東部矯正機關多為接收監獄，如

持續將收容人移往東部，東部醫

療量能將難以負荷，倘又有反覆

借提解還之情形，更造成司法資

源之消耗，建議中央單位持續檢

視現行做法，並適度調整相關觀

念與措施，或於東部設立專責醫

療機構，方能因應收容人之醫療

需求以保障收容人之健康權。 



 

四、 

假釋辦理

情形 

該監教化科辦理情形： 

假釋核准率係指法務部矯正署許可假釋人數，除以

提報假釋審查會之人數，以本監 114 年 6 月為例，本監

提報假釋 42人，許可假釋 3人，總核准率為 7.14%。 

無其他建議事項。 

五、 

收容人文

康活動辦

理情形 

該監教化科辦理情形： 

因高齡收容人之精神狀況及不宜久坐或久站，文康

活動辦理時，通常時間會以半小時至 1小時為原則。 

今年度中秋節面對面懇親活動訂於 114 年 9 月 24

日下午辦理，在教誨堂以面對面方式辦理，時間為 13

時 30 分至 15 時 40 分，由收容人登記意願後寄回家，

俟家屬填妥調查表後寄至機關彙整後，再依名冊於懇親

當日據以辦理。 

對於收容人家屬不克前來參加懇親或無家屬者，會

以電話懇親方式辦理，並針對特殊個案由教誨師、心社

人員或教誨志工加強輔導及關懷。 

無其他建議事項。 

四、歷次視察建議處理情形(含解除追蹤、解除追蹤持續辦理、繼續追蹤等，此部分內容由機關提供，由外部視察



 

小組視需要放入) 

年度 季別 視察建議 機關辦理情形 管考建議 

  無   

五、附件(如會議紀錄、訪談紀錄…等) 

1.本季視察會議記錄 

2.受刑人訪談資料 

3.機關業務簡報 

4.實地訪查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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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矯正署武陵外役監獄 
114 年第三季外部視察小組會議紀錄 

一、 時    間：114 年 9月 3日（星期三）10 時 00 分 

二、 地    點：行政大樓 2樓會議室 

三、 主    席：召集人蘇委員銘暉  

四、 外部視察委員：蘇委員銘暉、葉委員鳳娟、李委員怡宏、劉委員晏、李委

員育燐。 

五、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六、 本次會議為第三屆外部視察委員第 4次會議，召集人蘇委員銘暉提示本次

會議重點： 

(一) 葉委員鳳娟訪談1名收容人（1名高齡收容人，訪談紀錄詳如附件1）。 

(二) 本次會議視察科室業務：以教化科業務為主，並可討論其他科業務。 

(三) 查看外部視察小組專用意見箱是否符合函示規定。 

(四) 開啟外部視察意見箱。 

七、 機關簡報: 教化科業務報告（簡報詳如附件 2） 

八、 會議討論事項： 

（一） 收容人反覆借提解還所衍生之相關問題： 

1、 討論內容 

 劉委員晏：業務量增加部分，能否舉例說明？ 

 教化科說明： 

由於本監分監係屬於接收監，主要收容刑期在 5年以下的受

刑人，常有刑期未滿 6月或尚在新收考核階段之受刑人移入後，

又因另案而再度借提，解還後其另案判決確定，致常有刑期變

更，故同仁須依指揮書進行更刑、累進處遇、假釋等事項之各類

變更，無形中增加同仁之業務量。 

又近年來詐欺案件居高不下，同一收容人恐有數件詐欺罪遭

偵查起訴，而反覆更刑將增加行政業務量及戒護管理困難。 

 蘇委員銘暉：貴監的收容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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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戒護科說明： 

依法務部指定各監獄收容受刑人類別、容額、指揮執行基準

表所訂，本監外役監係收容符合外役監條例規定之男性受刑人為

原則，並兼收男性兼外作業受刑人；分監係收容刑期未滿五年之

男性受刑人。核定容額為 1,086 人。 

 劉委員晏：目前貴監收容人之戶籍地及住居所比例？ 

 戒護科說明： 

因本監為接收監獄，收容對象為矯正署機動調整移監之收容

人，故並無限收特定縣市收容人，目前收容人之戶籍地位於桃園

占 18.75%、高雄占 19.5%、新北占 16%、新竹占 7.75%，其餘分

布於全台各地。而本監雖與花蓮鄰近，惟花蓮之收容人循例大多

收容於花蓮之矯正機關。 

2、 建議事項 

(1) 蘇委員銘暉：因各矯正機關有其收容標準，又武陵外役監獄地處

偏遠，為避免收容人因另案反復借提解還，使院檢解送頻繁，消

耗司法資源甚鉅，以及降低獄政管理、教化處遇困難，建議矯正

署針對移出收容人進行篩選，儘可能挑選無另案收容人移監至偏

遠地區之矯正機關。 

(2) 劉委員晏：建議矯正署針對移監至武陵外役監獄的收容人，以所

在縣市及鄰近縣市之管轄院檢、矯正機關(如台東、高雄、屏東

地區)為主。 

(3) 葉委員鳳娟：由個案訪談得知，北部地區移監至武陵外役監獄之

收容人，其家屬如欲辦理現場接見，需投入相當時間及成本，建

議矯正署挑選鄰近縣市之收容人至武陵外役監獄收容，以減少收

容人及家屬之困擾。 

（二） 矯正機關獄政作業系統問題： 

1、 討論內容 

 劉委員晏：目前矯正機關進行更刑、假釋及其他獄政業務，是以

紙本或是電子資訊系統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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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化科說明： 

目前本監在進行教化相關業務，主要使用獄政資訊管理系統

進行登載，其涵蓋調查分類、教化、作業、戒護、衛生、總務等

各面向子系統，獄政資訊管理系統雖常有更新程式或增加相關功

能，惟仍有賴同仁對紙本資料之建置與更新，如身分簿封面及換

發指揮書，才能發揮更好的功能。 

2、 建議事項： 

劉委員晏：建議矯正署針對獄政資訊管理系統進行優化，增加作業

效率並減少人為疏失。 

（三） 收容人醫療欠款問題： 

1、 討論內容 

 何教化科長建忠：對於由北部移監至本監之收容人，常有遊民、

無戶籍者或身體健康欠佳者，而入本監執行後須住院治療，衍生

醫療欠費問題，出監轉銜方面亦將面臨困難。 

 蘇委員銘暉：對於醫療欠費問題，貴監如何處理？ 

 衛生科說明： 

本監依據《監獄及看守所收容人就醫經濟困難處理辦法》，

訂定《法務部矯正署武陵外役監獄辦理收容人醫療費用結報流

程》，對於醫療衍生之費用無清償能力並符合補助要件者，應檢

具相關證明文件，申請醫療補助，並依該名收容人保管金及勞作

金金額，由本監公益金、代收款、相關經費或作業基金收容人疾

病清寒醫療補助費用支應。 

 蘇委員銘暉：收容人目前有無將戶籍設於貴監之情形？ 

 戒護科說明： 

目前收容人設籍於本監之情形主要有兩種，分別為因出境兩

年以上而依法被遷出戶籍的狀況，以及租賃契約中，遭房屋所有

權人要求遷出之情形。倘收容人入監執行前戶籍已設於戶政事務

所，並不會要求收容人入籍至本監。 

2、 建議事項 



4 

 

蘇委員銘暉： 

(1) 對於收容人之醫療欠費，建議矯正署與收容人戶籍所在地縣市政

府之社福單位聯繫，由社會救助系統協助支付，或編列預算因

應，以避免造成矯正機關預算上之困境。 

(2) 鑒於花東地區醫療資源不足，又東部矯正機關多為接收監獄，如

持續將收容人移往東部，東部醫療量能將難以負荷，倘又有反覆

借提解還之情形，更造成司法資源之消耗，建議中央單位持續檢

視現行做法，並適度調整相關觀念與措施，或於東部設立專責醫

療機構，方能因應收容人之醫療需求以保障收容人之健康權。 

（四） 假釋核准率 

1、 討論內容 

 劉委員晏：業務報告中關於假釋核准率的部分，能否進行說明？ 

 教化科說明： 

假釋核准率係指法務部矯正署許可假釋人數，除以提報假釋

審查會之人數，以 114 年 6 月為例提報假釋 42 人，許可假釋 3

人，總核准率為 7.14%。 

2、 建議事項：無。 

（五） 收容人文康活動問題： 

1、 討論內容 

 劉委員晏：高齡收容人之文康活動每場次大概持續多久的時間？ 

 教化科說明： 

考量收容人之精神狀況及不宜久坐或久站，文康活動辦理

時，通常時間會以半小時至 1小時為原則。 

 劉委員晏：下個月恰逢中秋節，貴監將於何時辦理中秋節懇親？

以何種形式進行及持續多久？收容人要如何申請？倘遇收容人

家屬不克前來懇親或無家屬得以懇親，貴監如何因應？ 

 蘇委員銘暉：對於家庭支持度低或無支持系統之收容人，如遇有

過節或懇親活動時，宜給予適當關懷。 

 教化科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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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度中秋節面對面懇親活動訂於 114 年 9月 24 日下午辦

理，在教誨堂以面對面方式辦理，時間為 13時 30 分至 15 時 40

分，由收容人登記意願後寄回家，俟家屬填妥調查表後寄至機關

彙整後，再依名冊於懇親當日據以辦理。對於收容人家屬不克前

來參加懇親或無家屬者，會以電話懇親方式辦理，並針對特殊個

案由教誨師、心社人員或教誨志工加強輔導及關懷。 

2、 建議事項：無。 

九、 委員實地訪查：查看外部視察小組意見箱是否符合函示規定，並進行調整

（調整位置詳閱附件 3）。 

十、 委員開啟「外部視察意見箱」，本次開啟意見箱並無收容人投遞陳情信件

（開啟外部視察意見箱相片詳如附件 4）。 

十一、 臨時動議：無。 

十二、 散會 

 



法務部矯正署武陵外役監獄

教化科業務報告

報告人︰教化科長 何建忠

114年9月3日



業務重點︰

 遵照署長114年7月16日提出之有關教化業務重點︰

 （一）詐欺犯罪懲教並重

 （二）藥癮戒除醫療同行

 （三）高齡處遇賦能復歸

 （四）精神醫療接軌社安

 配合法務部推動溫暖有感的柔性司法政策，強化獄政管理
效能，

 努力達到「守護公平正義，落實矯正復歸」的核心目標



（一）詐欺犯罪懲教並重

配合行政院打擊詐騙行動綱領2.0版，加強識詐教育面
之宣導。針對詐欺罪收容人，除教誨輔導導正「不勞
而獲」的觀念外，參照受刑人假釋實施辦法第3條規定，
視宣告沒收犯罪所得之繳納及與被害人和解情形，列
入假釋審核重要參考（8月15日止122名）。

文康活動法治宣導 金融知識宣導講座



（一）詐欺犯罪懲教並重 ―詐欺犯處遇方案

目標：

運用「法治教育」，建立收容人正確法律基本素養。

處遇時點 處遇師資 課程內容 執行情形

金融知識宣導講座
金融監督管理
委員會講師

培養正確金錢觀
與責任感

1場149人次

法律扶助與諮詢
法律扶助基金會
臺東分會律師

了解法律上應負
之義務

1場302人次

場舍公播 教誨師 宣導正確法治觀念 8場670人次



（一）詐欺犯罪懲教並重 ―詐欺犯處遇方案

處遇時點 處遇師資 課程內容 執行情形

法律會考 教誨師 建立知法守法態度 2場801人次

各類課程及活動
授課師資或教誨師

適時導入
宣導正確法治觀念 15場331人次

法扶律師法治宣導 法律會考情形



（二）藥癮戒除醫療同行

以「科學實證之毒品犯處遇模式」為基礎，介接更生保護、衛生福利
部、勞動部等多元處遇資源，以協助收容人戒除毒癮，重建生活，並
降低再犯率。實施相關團體課程，配合前測、後測及出監追蹤等措施，
期達到戒毒成效（8月31日止76名）。114年上半年度毒品處遇課程計
辦理170場次425人次、酒癮課程77場次1118人次。

更生保護會臺東分會 臺東就業服務中心



基礎處遇課程

七大面向 處遇師資 課程內容 執行情形

成癮概念及
戒癮策略

臺東大學講師
臺東縣毒防中心

協助重新訂定生活與
戒癮目標

12場237人次

家庭及人際關係 臺東縣後山福利協會
整理自身之重要他人、
家庭及人際關係

8場158人次

職涯發展及
財務管理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臺東就業中心

更生保護會臺東分會

探索自我能力與專長，
規劃出監後職涯；
理財、理債基本觀念

6場156人次

（二）藥癮戒除醫療同行 ―毒品犯處遇方案

職涯發展及財務管理課程



七大面向 處遇師資 課程內容 執行情形

毒品危害及
法律責任

臺東地檢署觀護人
法扶臺東分會

毒品相關法律規範及
責任

1場79人次

衛生教育與
愛滋防治

關山慈濟醫院護理師
衛生科護理師

重要衛生教育觀念 25場876人次

正確用藥及
醫療諮詢

關山鎮衛生所護理師
衛生科藥師

正確用藥觀念與方式，
及不當用藥之危害

7場182人次

戒毒成功人士教育
戒毒更生人-吳金滄
《阿良的歸白人生》

作者高肇良

離毒人士
分享心路歷程

1場79人次

戒毒成功人士- 高肇良

（二）藥癮戒除醫療同行 ―毒品犯處遇方案



進階處遇課程

團體名稱 處遇師資 課程內容 執行情形

家庭教育
支持團體

家庭教育中心師資
引導成員自我認識、
檢視生命歷程，重建
家人關係的希望感

8場80人次

正念紓壓與
情緒照顧團體

外聘張淳貞社工師
培養正念覺察，提升
自身情緒調適與管理

8場48人次

戒癮與壓力
調適團體

外聘劉慧冠社工師
理解壓力的來源，並
提供有效的壓力管理

與應對策略
5場44人次

（二）藥癮戒除醫療同行 ―毒品犯處遇方案

家庭教育支持團體



團體名稱 處遇師資 課程內容 執行情形

職業生涯
探索團體

外聘夏瑋瑄社工師
自我價值的提升，擁
有家庭議題與生命故
事歸納與整理的能力

9場69人次

戒癮成長與
法律責任團體

外聘鄭琬霖社工師
瞭解過去吸毒影響，

建立戒毒策略
8場37人次

個別輔導 各團體處遇師資
強化與延續課程處遇

之效益
40人次

（二）藥癮戒除醫療同行 ―毒品犯處遇方案

個別輔導



出監輔導階段

出監前大班宣導 處遇師資 課程內容 執行情形

更生保護資源
更生保護會臺東分會

師資
更生保護資源 3場177人次

就業服務宣導
臺東就業服務中心師

資
協助職涯規劃 3場18人次

毒品危害及
法律責任

臺東毒品危害防制中
心師資

出監後社區支持系統 1場54人次

社會福利資源
臺東社會處縱谷線
社福中心師資

社福政策與
資源的認識

2場144人次

（二）藥癮戒除醫療同行 ―毒品犯處遇方案

社會福利資源



職業生涯探索團體

114年職業生涯探索團體計畫(節錄)

戒癮成長與
法律責任團體

（二）藥癮戒除醫療同行 ―毒品犯處遇方案



（三）高齡處遇賦能復歸

在高齡處遇部分，以文康活動（分一般組、高齡組）、小團體課
程（含桌遊）、體適能方面課程，以活化高齡收容人之腦部及身
體健康（65歲以上16名）。依據法務部矯正署函頒矯正機關高齡
收容人處遇措施參考指引，對於高齡收容人之輔導與心理健康、
文康活動及家庭支持面向等予以強化辦理。114年上半年計辦理小
團體課程12場次118人次。



辦理情形 ― 收容人在監處遇階段實施

關懷輔導與心理健康

處遇項目 處遇師資 課程內容 執行情形

心理健康篩檢 心理、社工 自殺防治處遇計畫 1場17人次

個別輔導 教誨師或心社人員
生活適應、家庭

支持等日常生活情狀
68場68人次

宗教教誨 志工
依其信仰給予關懷

與支持
52場128人次

「人生下半場」-

高齡生涯適應成長團體



辦理情形 ― 收容人在監處遇階段實施

文康活動與家庭支持

處遇項目 處遇師資 課程內容 執行情形

適性課程 心社人員
支持性或治療性團體

課程
8場65人次

文康活動 教誨師
以娛樂性、保健性

方向設計
7場21人次

社會資源宣導
社會處、就業中心、

金管會等講師
增強其自主及再社會

化能力
8場16人次

高齡自我照顧團體



辦理情形 ― 由本監心理、社工辦理之適性團體課程

高齡賦能支持團體

114年高齡賦能支持團體計畫(節錄)

高齡賦能支持團體



辦理情形 ― 高齡文康活動

以輕鬆、趣味、無壓力，能舒展身體、促進健康及腦力激盪，並保持愉
快心情為主之方向設計。114年1月至8月計辦理7場次共21人次參加。

高齡文康活動 高齡文康活動 高齡文康活動



（四）精神醫療接軌社安

本監配合針對具精神疾病收容人加強輔導及適應小團
體課程，藉以提升收容人病識感（身心障礙10名）。
另對於精神疾病收容人加強個別輔導，搭配精神科門
診追踪，定期服藥，期病情獲得妥適控制。



團體名稱 處遇師資 課程內容 執行情形

賦能支持團體
鄭敏伶社工師
林靖芳心理員

自我價值與情緒調適
的提升，建立正向生

活態度
8場32人次

個別輔導
鄭敏伶社工師
林靖芳心理員

對個別需求進行心理
支持與社會資源連結

52人次

目前接洽鹿野地區社會工作師的資源，將針對身心障礙及高齡收容人部分開設團體
課程，以「復元」觀點來協助收容人自我覺察、生活重建、同儕支持等，梳理內在
不適的經驗，正向看待未來。

（四）精神醫療接軌社安



結語 ―假釋當前政策

行政院「新世代打擊詐欺策略行動綱領」之
「懲詐」面向辦理。

 監獄行刑法第116條第1項及受刑人假釋實施辦法第3條第1項第6款

 按假釋審查應參酌受刑人之犯行情節、犯罪紀錄等事項，綜合判斷其悛悔情形

 次按受刑人假釋審查資料，應包含對犯罪行為之實際賠償、規劃或進行修復情形，
及對宣告沒收犯罪所得之繳納或規劃情形

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 ― 113年7月31日公布

 詐欺犯罪：係指刑法第339條之4，加重詐欺罪者為限

 犯詐欺犯罪受徒刑之執行而有悛悔實據者，有期徒刑逾三分之二，累犯逾四分之三

 屢犯詐欺犯罪者：係「初犯」本條例詐欺、「累犯」本條例詐欺及「第三犯」本條

例詐欺，提高假釋門檻。



結語 ―假釋當前政策

月份 陳報 通過 核准 總核准率

1 41 24 9 22.0%

2 43 21 7 16.3%

3 41 27 10 24.4%

4 47 26 12 25.5%

5 44 27 11 25.0%

6 42 17 3 7.14%

復審 8件 撤假 2 件 (截至7月底)



結語 ―假釋當前政策

當前「懲詐」面向及加重詐欺罪之刑事政策
當符合刑法第339條之4項：冒用政府機關名義、三人以上，利用網
路媒體向公眾傳播，或合成不實影像等條件實施犯罪時，就可能構
成加重詐欺罪。

經宣告沒收犯罪所得之繳納及和解賠償情形，亦為假釋審核之重要
參據。

 114年度截至6月詐欺罪陳報假釋件數，合計106件，未通過45件，
其中無和解、賠償或修復紀錄15件；沒收犯罪所得未繳清16件，其
他11件。

詐欺類型受刑人對於不予許可假釋之處分，向法務部提起復審，共
計5件。



結語 ―假釋業務努力方向

 配合法務部矯正署假釋陳報朝質量並重政策，依據頒布之假釋審核評估量表

及原有的假釋報告表，持續強化辦理假釋業務。（每月至少召開1次假審會）

 本監外役監受刑人多數已達陳報假釋門檻，或已陳報數次，惟未獲許可假釋

，受刑人對於不予許可假釋之處分，向監督機關提起復審。

另分監部分係收容刑期5年以下為主，故各監獄移監時因不易遴挑，多有刑

期6月以下者移入，之後再借提出庭，解還後又增加刑期，致更刑、假釋業

務量大增，本科同仁仍戮力完成相關業務。



簡報完畢 敬請指教


